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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

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融资租赁等提供对外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单位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23 信 合 银 最 保 字 第

2373265A0219a号）

2 5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ZB5805202300000012）

3 10,000.0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

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合同编

号：0905202308098783BZ-1）

4 30,000.00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

区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40101004520230122041）

5

国轩新能源（庐

江）有限公司

20,000.00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

区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40101004520230122042）

6

合肥国轩电池材

料有限公司

2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ZB5806202300000021）

7

桐城国轩新能源

有限公司

5,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庆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 证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2310059）

8

南京国轩电池有

限公司

10,0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7200BY23C7HJ4H）

9 10,000.0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满三年之日止

《保 证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0905202308098772BZ-1）

10

南京国轩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0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7200BY23C6HCBC）

11 10,000.0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满三年之日止

《保 证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0905202308098788BZ-1）

12

青岛国轩电池有

限公司

1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银青麦 2023银最保字第 050017

号）

13

唐山国轩电池有

限公司

33,000.00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全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

合同约定的承租人最后一期债务

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 国金租 【2023】 保证字第

（B-087）号）

14 10,4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 证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C230731GR1322491)

15

柳州国轩电池有

限公司

13,990.00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借款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GT19230612179063）

16

南通国轩新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6,000.00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

号：DBHT2023071800036332）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3年度对外提供担保

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0.00亿元，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21.00亿美元。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70.00亿元，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20.00亿美元；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

司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亿元，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1.00亿美元。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

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各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公司将与担保债权人

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

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

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

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

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4,206,708.71 5,127,162.55

总负债 2,919,688.43 3,839,614.20

净资产 1,287,020.28 1,287,548.35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2,196,544.52 519,474.48

净利润 7,063.98 519.34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国轩” ）

成立时间：2017年5月5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兴无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城西大道1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

的制造；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

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庐江国轩100%股权。

庐江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573,369.72 913,011.64

总负债 439,361.74 774,673.73

净资产 134,007.98 138,337.9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426,777.78 76,587.33

净利润 10,741.22 4,329.92

庐江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材料” ）

成立日期：2015年4月10日

注册资本：115,514.705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饶媛媛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移湖西路厂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废

旧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的制

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

售；环保工程的设计与开发；对环保行业、电池行业投资；贵金属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国轩材料95.2260%股权， 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国轩材料4.7740%股权。

国轩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1,019,021.81 1,176,706.40

总负债 776,032.60 928,317.71

净资产 242,989.22 248,388.69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536,449.65 63,119.92

净利润 -4,844.48 5,399.48

国轩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国轩” ）

成立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池路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风

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桐城国轩100%股权。

桐城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339,819.96 414,583.29

总负债 230,385.28 288,936.92

净资产 109,434.68 125,646.38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112,337.94 64,336.74

净利润 8,795.57 -177.10

桐城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轩” ）

成立时间：2015年04月01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时代大道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销售；锂电应急

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国轩100%股权。

南京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594,599.10 570,357.99

总负债 303,297.27 278,347.16

净资产 291,301.84 292,010.83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230,752.34 51,335.45

净利润 3,673.66 709.00

南京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 ）

成立时间：2018年2月5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1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急电源、储

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新能源100%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491,590.34 585,913.89

总负债 329,028.12 421,157.27

净资产 162,562.22 164,756.63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358,831.40 147,306.21

净利润 3,636.05 2,194.41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国轩” ）

成立日期：2016年1月6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汪卫东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新能源路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生产，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产品及设备、节能型光电产品、电子产

品、锂电电源、电动工具、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以上项目危险品除外），新能源技术开

发，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青岛国轩100%股权。

青岛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452,835.15 394,731.09

总负债 349,561.04 292,357.55

净资产 103,274.11 102,373.54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214,502.14 20,777.15

净利润 13,088.54 -928.32

青岛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国轩” ）

成立时间：2016年8月12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葛道斌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前新庄村南侧1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电芯、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

发应用及销售；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设备与系统的销售；节能型光电与

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的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

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唐山国轩100%股权。

唐山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444,488.15 491,821.78

总负债 344,603.47 392,458.47

净资产 99,884.68 99,363.3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255,979.58 48,362.84

净利润 20,420.57 -521.38

唐山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6月30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飞

注册地址：柳州市秀水三路6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电芯、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

发应用及销售；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可再生能源设备与系统的销售；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

和系统的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

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国轩”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止目前，公司持有其66.67%

的股权，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城集团” ）持有其33.33%的股权。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与广西广投东城锂电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锂

电基金” ）、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城集团” ）签署的《关于柳州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合肥国轩和锂电基金拟分期通过现金方式共同对柳州国轩进行增资。 本次对

外担保中，公司按照增资后的持股比例55.96%对柳州国轩融资授信提供担保，东城集团按21.09%股权

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 依据《广西广投东城锂电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相关约定，锂

电基金不得从事担保业务，锂电基金按照增资后22.95%股权比例提供信用授信方式，未向柳州国轩提供

同比例担保。

柳州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583,824.57 698,997.79

总负债 483,408.12 596,626.42

净资产 100,416.44 102,371.37

项目 2022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395,512.40 167,514.87

净利润 2,402.08 1,954.92

柳州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新能源” ）

成立时间：2015年7月10日

注册资本：57,36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开宇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116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动力电池、充电器、充电桩、储能装置及其管理系统、汽车零部件、智能化成套高低压开关

柜、节能智能型变压器、多功能一体化智能箱式变（站）的研发、生产、销售；充电设施网络的规划、设计、

建设、运营；电动汽车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间接持有南通新能源100%股权。

南通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

总资产 194,957.21 228,843.46

总负债 139,366.05 171,197.21

净资产 55,591.16 57,646.26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170,265.89 57,077.16

净利润 -6,968.08 2,055.09

南通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3信合银最保字第2373265A0219a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

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0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本合同生效之前已由债权人与债务人签

订的《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所列的合同项下债权亦转入本合同最高额保证的债权范围之

内。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300000012、ZB5806202300000021）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一：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分别与债务人一、债务人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

订的一系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 基于主合同， 保证人与债权人签署了编号分别为ZB5805202300000012、

ZB5806202300000021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分别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50,

000.00万元和人民币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3、 《 保 证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0905202308098783BZ-1、0905202308098772BZ-1、

0905202308098788BZ-1）

债权人：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债务人一：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债务人三：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一、 债务人二、 债务人三签订的编号分别为0905202308098783、

0905202308098772、0905202308098788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 基于主合同， 债权人与保证人签署了编号分别为0905202308098783BZ-1、

0905202308098772BZ-1、0905202308098788BZ-1的《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均为人

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40101004520230122041、340101004520230122042）

债权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

债务人一：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分别和债务人一、债务人二签订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全

部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统一授信协议、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或其他形式的债

权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 基于主合同， 债权人与保证人签署了编号分别为340101004520230122041、

34010100452023012204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分别为人民币30,000.00万

元和人民币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5、《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310059）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债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

及其他费用。

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200BY23C7HJ4H、07200BY23C6HCBC）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一：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一、债务人二分别与债权人按保证合同约定的业务发生期间及最高债权限额内发生

一系列授信业务而签订的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 基于主合同， 债权人与保证人签署了编号分别为 07200BY23C7HJ4H、

07200BY23C6HCBC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限额均为等值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

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

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7、《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银青麦2023银最保字第050017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债务人：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

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担保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8、《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国金租【2023】保证字第（B-087）号）

出租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人：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出租人与承租人签署的编号为国金租【2023】租字第（B-087）号《融资租赁合同》（包括

其所有附件及补充协议）及双方对其进行的任何有效修订、变更和补充。

保证方式：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保证合同担保的租赁物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3,000.00万元。

保证期间：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承租人最后一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出租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1）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保证金、提前终止损失金、提前还款补偿金、

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包括预期收益）、资金占用费、租赁物使用费、保险费、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应由承租人承担的相关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约定的利率发生变化，还应包括

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

（2）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3）出租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9、《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230731GR1322491）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债务人：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10,4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

及其他费用。

10、《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T19230612179063）

债权人：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债务人：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

不限于：本外币借款、融资、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保理、福费廷及其他授信业

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3,99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迟履行债务利息和延迟履行

金、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

11、《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DBHT2023071800036332）

债权人：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债务人：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 债务人在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及本金最高余额内， 与债权人签订的一系列融资业务合

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人民币6,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与债权人发生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债务人延迟履行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期间的加倍利息等。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3年8月18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5,537,521.10万元，

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3,502,027.47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48.94%。 其中，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105,888.00万元， 担保总余额为人

民币66,043.00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2.8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

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产品

风险等级划分结果的更新公告

一、公司旗下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划分方法说明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产品的风险评价工作方法，主要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基金募集机

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目的是为了规范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维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本公司综合运用定性、定量方法，综合考察评估基金产品。 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投资范围、投资比

例、投资风格、持仓比例、基金净值波动程度，以及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等。 根据基金所属不同类型，采取相

应的风险评价指标对其风险水平进行评价。

本公司旗下的基金产品，按照风险由低到高顺序，依次划分为：R1、R2、R3、R4、R5五个风险等级。

二、公司旗下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划分结果更新

序号 基金代码 产品名称 基金类型

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

（更新前） （更新后）

1 015647

淳厚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

混合型 R1 R1

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2

007738

淳厚稳惠债券型

债券型 R2 R2

证券投资基金A

007739

淳厚稳惠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C

3

008587

淳厚中短债债券型

债券型 R2 R2

证券投资基金A

008588

淳厚中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C

4

007930

淳厚稳鑫债券型

债券型 R2 R2

证券投资基金A

007931

淳厚稳鑫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C

5 009583

淳厚安裕87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 R2 R2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10627

淳厚安心87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 R2 R2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9434

淳厚稳嘉债券型

债券型 R2 R2

证券投资基金A

009435

淳厚稳嘉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C

8

010513

淳厚益加增强债券型

债券型 R2 R2

证券投资基金A

010514

淳厚益加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C

9

010258

淳厚稳悦债券型

债券型 R2 R2

证券投资基金A

010259

淳厚稳悦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C

10 013008

淳厚稳宁6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 R2 R2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15263

淳厚稳荣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型 R2 R2

12

14288

淳厚稳丰债券型

债券型 R2 R2

证券投资基金A

14289

淳厚稳丰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C

13 15966

淳厚中债1-3年政策性

债券型 R2 R2

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

16986

淳厚瑞和债券型

债券型 R2 R2

证券投资基金A

16987

淳厚瑞和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C

15

007811

淳厚信泽灵活配置混合型

混合型 R3 R3

证券投资基金A

007812

淳厚信泽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C

16

008186

淳厚信睿核心精选混合型

混合型 R3 R3

证券投资基金A

008187

淳厚信睿核心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C

17

009931

淳厚欣享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 R3 R3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9939

淳厚欣享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18 010551

淳厚欣颐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 R3 R3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11346

淳厚鑫淳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 R3 R3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12454

淳厚鑫悦商业模式优选

混合型 R3 R3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2455

淳厚鑫悦商业模式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21

014235

淳厚时代优选混合型

混合型 R3 R3

证券投资基金A

014236

淳厚时代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C

22

011563

淳厚利加混合型

混合型 R3 R3

证券投资基金A

011564

淳厚利加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C

23

017107

淳厚优加回报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 R3 R3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7108

淳厚优加回报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24

011349

淳厚现代服务业股票型

股票型 R4 R4

证券投资基金A

011350

淳厚现代服务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C

注：成立满六个月的产品

本公司对旗下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划分享有最终解释权。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及归属的风险等级，并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8月19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低旗下部分基金管理费率及托管费率

并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理财需求，降低投资者的理财成本，经

与相关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 ）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

自2023年8月19日起，调低旗下部分基金的管理费率及/或托管费率并对基金

合同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现将有关修订内容说明如下：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公司决定调低旗下部分基金

的管理费率及/或托管费率，并对相关基金合同进行必要的修订。 相关基金的

名单及费率调整情况参见附件。 相关基金的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将对上述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2.本次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修订的内容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本次修订后的基金

合同、 托管协议、 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将在本公司网站（www.

cpicfunds.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发布。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

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cpicfunds.com） 或拨打客服电话

021-38784766或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特定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9日

附件：相关基金名单（及费率调整安排）

序号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调整前（%/年） 调整后（%/年）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管理费率 托管费率

1 257050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2 006863 国联安智能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3 257070 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4 257030 国联安德盛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5 005708 国联安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6 006568 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7 257010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8 007305 国联安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9 000417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10 001007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11 255010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12 004076 国联安锐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13 016635 国联安气候变化责任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14 001956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15 501096 国联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0 0.25 1.20 0.20

16 006138 国联安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17 011599 国联安匠心科技1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18 257020 国联安德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19 006864 国联安核心资产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20 011994 国联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21 014325 国联安核心趋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22 257040 国联安德盛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23 002367 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0.25 1.20 0.20

24 253010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0.25 1.00 0.20

25 001359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90 0.25 0.90 0.20

26 000058 国联安安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90 0.25 0.90 0.20

27 001157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 0.25 0.80 0.20

28 162509 国联安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00 0.22 1.00 0.20

证券代码：688665� � � � � � � �证券简称：四方光电 公告编号：2023-027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变更名称及

迁址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武汉丝清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丝清源科技” ）的通知，其名称由“武汉丝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为“赣州丝清源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 ，同时对其住所、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 上述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新换

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赣州丝清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LNFL72

4、法定代表人：刘志强

5、注册资本：15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9日

7、住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新赣州大道18号阳明国际中心2号楼1303-195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丝清源科技上述工商信息变更事项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 其对公司的持股情况未发生变

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3071� � � � � � � � �证券简称：物产环能 公告编号：2023-044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34,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浙

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4）。

根据相关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需求， 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中的3,0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本次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

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归还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9,500.00万元，公司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为24,500.00万元。公司将在规定到期日前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晨鸣B� � � �证券代码：000488� � 200488� � �公告编号：2023-062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披露了公司与Arjowiggins�

HKK2� Limited（以下简称“HKK2” ）成立的合资公司阿尔诺维根斯晨鸣特种纸有限公司纠纷案件的

相关清盘呈请最新消息及香港终审法院作出的裁决。

2022年10月25日，公司委托香港法律顾问向原讼法庭申请寻求撤销或押后由HKK2对本公司提出

的清盘呈请。 2023年7月25日，原讼法庭就上述申请进行聆讯。

2023年8月10日，公司收到原讼法庭法官夏利士作出的判决，鉴于公司2022年6月于香港国际仲裁

中心针对合资合同提出的仲裁申请为清盘程序中公司向HKK2交叉申索的基础，裁定搁置清盘呈请，相

关仲裁聆讯将于2024年5月进行。

当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各项经营指标持续改善，本次判决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继续与法律顾问商讨，并积极探索一切可行的措施来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3-105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范秀莲女士的通知，获悉范秀莲

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解除原因 质权人

范秀莲 是

1,027 4.60% 0.92%

2020年10月29

日

2023年8月17日 到期解除质押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412 1.84% 0.37%

2021年10月

29日

合计 - 1,439 6.44% 1.29%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万

股）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万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万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王俊民 39,955.04 35.86% 14,151.00 35.42% 12.70% 0 0% 0 0%

范秀莲 22,346.56 20.06% 5,267.00 23.57% 4.73% 0 0% 0 0%

郑伟 15,412.83 13.83% 0.0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77,714.43 69.75% 19,418.00 24.99% 17.43%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8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德邦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844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欧阳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丁孙楠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丁孙楠

离任原因 业务调整

离任日期 2023年08月1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仍为本公司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8月19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

公 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曹怡先生为景顺长城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 上述调整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9日

附简历：

曹怡先生，理学硕士。 2018年8月加入本公司，历任交易管理部交易员、

固定收益部研究员。 现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助理。 具有5年证券、基金行业

从业经验。

证券代码：002837�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英维克 公告编号：2023-057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3年8月10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以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因激励对象离

职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层面年度考核不合格共29名， 董事会拟注销其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41.1515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登载的《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 提交注销上述

股票期权的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中登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41.1515万份股票期权的

注销业务。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程序合规。 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尚未行权，

不影响公司股本结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3-037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公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十三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

三次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十三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四次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青岛东

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合计中标约8,044.56万元，约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2.22%。 现将

相关项目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十三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23OTL04012016）项目

项目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标产品：特高压站内材料

中标标包：包7

中标金额：2,110.36万元

详情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023081847103757_2018060501171111

（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十三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四次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23OTL08312034）项目

项目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标产品：特高压站内材料

中标标包：包1

中标金额：5,934.21万元

详情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相关公告：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023081846769155_2018060501171111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2023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正式合同，上述项目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8日


